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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申 请 文 件 反 馈 意 见 中

有 关 财 务 事 项 的 说 明  

 

大华核字[2023]001461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审核函〔2023〕010095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奉悉。

我们已对反馈意见所提及的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艾芬达公司”、“发行人”、“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现汇报如下： 

 
问题：请保荐人、会计师说明针对发行人 FOB 业务模式下收入确认，如何

确认发行人不存在“海上漂”的情况，执行的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回复： 

（1）发行人 FOB 业务模式下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行业惯例 

报告期内，发行人 FOB 业务模式下收入确认政策是以公司将货物运送至港

口，向港口报关取得报关单并将货物搬运到车船或其他运输工具后，商品所有权

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公司以报关单和提单作为收入确认的依据，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与其他同类型业务公司披露的收入确认政策、确

认时点、确认依据基本一致，符合行业惯例。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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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其他以外销 FOB 业务模式为主的公司类似，收入确认时点、依据

基本相同，具体比较如下： 

证券简称 FOB 模式下收入确认政策和时点 收入确认依据 

万得凯 在装运港船上交货时作为货物的风险转移时点 产品报关、提单 

欧圣电气 
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出口合同或订单，完成相关产品生产，

向海关报关出口，取得报关单，并取得提单（运单） 
报关单、提单 

民爆光电 
公司在商品装船时确认收入实现，具体确认时点为报关

单据上记载的出口日期 
报关单 

东利机械 将产品报关出口，公司以取得提单确认收入 产品报关、提单 

家联科技 
将货物装船完毕并办妥报关出口手续取得出口报关单后

确认收入，收入确认时点为报关单上的出口日期 
报关单 

艾芬达 
在货物已被搬运到车船或其他运输工具之上，产品出口

报关并取得装运提单后确认收入 
报关单、提单 

（2）FOB 业务模式下，由买方负责租船或订舱，并指定承运人或者货代，

卖方完成交货后，货物风险即转移至买方，卖方不承担“海上漂”的货物风险 

在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对于 FOB 业务模式下，一般由

买方负责租船或订舱，并指定船公司或货代；卖方只负责将货物运输至指定的港

口交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办理完成出口清关手续并装船后，即完成交货。完成

交货后卖方不在承担货物所有权的风险，货物所有权的风险即转移至买方，卖方

即可按照合同或订单约定在取得提单后获得收款的权利，不承担货物在“海上漂”

的风险。同时 FOB 业务模式下，海运费由买方支付，且承运人为减少运输过程

中的风险，也会根据计划尽快完成货物交付，以减少自身风险。同时，根据查询

的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的银行流水，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的银行流水不存在与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其他与承运人（船公司）之间

的资金流水。因此，发行人货物离港后，除正常的海上运输外，不存在 “海上

漂”的情形。 

（3）发行人境外销售回款较好，客户访谈、函证比例较高，发货后不存在“海

上漂”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应收账款较好，期末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整体

较为稳定，且境外客户访谈、函证回函比例较高，说明发行人境外销售具有真实

性、准确性，发货后不存在“海上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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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外销应收账款占外销收入比例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度/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境外收入金额 33,951.41 68,999.39 70,191.51 49,563.54 

境外客户应收账款余额 19,914.71 18,374.35 15,185.10 13,301.64 

境外客户应收账款占外销

收入比例 
/ 26.63% 21.63% 26.84% 

期后回款金额（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9,024.27 14,701.38 15,083.50 13,219.37 

期后回款比例 45.31% 80.01% 99.33% 99.38% 

报告期内，外销收入函证及访谈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境外收入金额 33,951.41 68,999.39  70,191.51   49,563.54  

境外收入回函金额 23,217.79 49,978.12  50,367.52   37,096.23  

替代测试金额（剔除回函客户） 9,894.66 18,312.89  16,168.76   9,399.21  

回函及替代测试合计金额 33,112.45 68,291.02  66,536.27   46,495.44  

回函及替代测试比例 97.53% 98.97% 94.79% 93.81% 

境外收入访谈金额 24,826.90 53,850.68 56,331.01  39,076.34  

境外收入访谈比例 73.12% 78.05% 80.25% 78.84% 

（4）境外客户回款与账面信息一致，证明不存在发货后货物“海上漂”的情

形 

报告期内，对发行人主要外销客户回款流水进行核查，除极少部分客户系其

合作财务公司或集团内关联公司支付的款项外，其他客户的付款方名称与发行人

账面客户名称保持一致，不存在其他大额第三方回款的情形，也说明了下游客户

已实际取得发行人货物，发行人发货后不存在“海上漂”的情形。境外销售回款

核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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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外销收入金额 33,951.41 68,999.39 70,191.51 49,563.54 

外销回款金额 33,422.50 67,795.76 69,453.61 51,253.48 

核查金额 29,812.74 67,170.75 64,916.53 48,808.09 

核查比例 89.20% 99.08% 93.47% 95.23% 

（5）对发行人境外销售提单进行核查，海运周期不存在异常，不存在“海上

漂”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报关系统中的外销提单信息（提运单号），结合对应的承运人（船

公司）的信息系统，核查到港（卸货）时间，海运周期平均为 40.05 天，最长周

期为 70 天，系存在中途停靠其他港口的情形；最短周期为 8 天，系宁波港口运

往新加坡港口。发行人平均海运周期符合一般国际贸易国内港口至欧洲港口的运

输周期，不存在“海上漂”的情形。 

海运外销提单记录的销售周期如下： 

运输方式 提单数量 最长天数 最短天数 平均天数 

水路运输 500 70 天 8 40.05 

（6）核查部分客户官方网站或在线销售平台，其产品名录或陈列款式与发行

人产品保持一致 

报告期内，我们与其他中介机构对发行人主要客户的官方网站或在线销售平

台进行了核查，核查了主要客户在售的产品宣传册、产品目录或在线销售平台的

产品名称等产品信息，与发行人销售至该客户的产品核对一致，也说明发行人产

品发货后不存在“海上漂”的情形。 

（7）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①核查程序 

A、取得发行人外销收入明细表，对相关的报关单、提单等单据进行核查； 

B、对发行人境外销售进行函证，取得相关回函单据； 

C、对发行人境外销售的回款进行核查，核查回款客户与销售客户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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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取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银行流水，核查其流水的真实

性； 

E、取得发行人 2022 年 12 月的外销提单，通过承运人（船公司）系统查询

到港或卸货时间； 

F、核查主要客户官方网站、产品宣传册或在线销售平台，核对其陈列产品

与发行人产品是否一致。 

②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发行人外销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海运周期不存在异常，不存

在“海上漂”的情形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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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华核字[2023]0014614 号关于《江西艾芬达暖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有关财

务事项的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滕忠诚 

 中国注册会计师：  

  祁振东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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